
 

盘和林谈个人信息保护法：
探寻数字经济监管与发展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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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盘和林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促进数据安全和加强个人隐私保护提出了全新

的发展理念和要求。2021年 8月 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于 11月 1日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

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将自然人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

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全面纳

入保护范围。《个保法》通过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和处理应遵循的基本原

则，不仅为个人隐私权益维护提供了充分保障，更为企业依法有效利用数

据提供了操作指引。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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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触发了国

家安全、商业机密或个人隐私保护等诸多问题，数据安全、数据价值和隐

私保护容易受到忽视和威胁。 

那么在这一背景下，数据不再只是资产和收益，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和

安全义务。处理好个人隐私安全、企业经济利益和数字经济发展等多主体

间的利益价值排序，促使信息安全、创新激励和合规运行三者间达到动态

平衡，是激励和持续支持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工作。 

《个保法》使得数据能够合理利用和价值发掘，平衡了企业与消费者

间的需求。数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有关数据的信息保护、

利用以及监管都需要有更加清晰的权责设定。虽然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加了

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但这些问题都能够通过强化立法和法律实施来防范。

在《民法典》和《数据安全法》施行后，《个保法》的施行再一次从法律层

面对相关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定，彰显了国家对于信息保护的重视和决

心，也为个人信息的规范化收集与利用提供了保障。 

从另一角度看，数据产权权属问题一直以来也是制约以数据和大数据

为基础的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给大数据产业及其衍生产业的创新

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个保法》的施行规范了企业对数据的合理沉淀与

应用，为企业明确了业务开展的安全边界，有助于企业在平衡数字利用与

个人隐私保护中把握合理的范围和平衡点。以消费为例，数字经济下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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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求已从传统的大众化向定制化发展，企业在法规的引导下，企业可在

不侵犯隐私权的前提下合理挖掘数据，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企业的服务效

率。 

《个保法》通过法规确立数据价值导向，平衡了企业与企业间的需求。

企业间的发展需要良性互动，但发展的根本还是需要消费者来推动。《个保

法》明确了“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的个人信息处理原则，禁止企业

大数据杀熟、严格管理跨境个人信息流动、规范个性化推荐、明确公民的

撤回同意权等规定。这将打造更为放心、舒心的网络消费环境，稳定消费

者对数字经济的信心，有效缓解互联网企业间“劣币驱逐良币”等流量造

假、伪创新、低端化发展的现象。 

再从功能上来看，《个保法》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一个个人隐私的保护性

法律，而将演变成平台监管的一个工具。《个保法》明确赋予了大型网络平

台的个人信息保护业务，要求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等，接

受社会监督。但这并不会造成企业利益受损，而是一部做大数字经济蛋糕、

惠及多个经济主体的法律。实际上《个保法》将通过加大企业违规成本，

对平台的无序发展进行规制，促使平台更加合规运行，维护了数字经济企

业间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这也正符合企业自身长久发展的利益。另一方

面，企业在这一价值导向下的改革和约束，也为合理而规范地推进企业在

国际数字合作与流通中创造了良好条件。 

《个保法》有序规范数字经济行业规则，平衡了企业与时代发展间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118


